2023年和龙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资金使用方案
根据《关于下达2023年延边州工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安排计划的通知》（延州工信发〔2023〕28 号）及《2023年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资金使用方案》要求，经市工信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制定《2023年和龙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资金使用方案》如下：
一、支持方向

本次资金支持主要支持方向。按照“因素法”要求，鼓励企业产能释放，综合考虑企业第三季度（7、8、9三个月合计）产值增速、产值贡献因素，给予资金奖补支持。
二、“因素法”使用原则
1.选取因素

①重点企业奖补资金选取因素。具体选择规上工业经济增长速度因素、贡献因素，测定分配资金额度，以三季度统计发布数据为依据。速度因素：对第三季度规上工业产值增速超10%的企业，产值净增量超过2000万元企业，结合贡献因素综合给予资金支持。贡献因素：以第三季度完成产值净增量考量绝对贡献水平，考核结果以某户符合条件企业第三季度完成产值净增量合计占全部符合条件企业第三季度完成产值净增量合计值的比重来体现。②保底奖补资金选取因素。保底奖补资金用于支持第三季度企业实现产值正增长且对和龙市三季度稳增长贡献较大的企业。按照第三季度规上工业产值净增量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给予1.5万元、第三季度规上工业产值净增量500-1000万元的企业给予1万元、第三季度规上工业产值净增量500万元以下的企业给予0.8万元的标准，给予各企业保底奖补资金。
2.计算方法

①重点企业奖补资金。

N=A×M

N为重点企业奖补资金额度合计；

M为按因素法分配的重点企业奖补资金额度；

A=符合三季度净增产值条件企业合计产值/全市符合三季度净增产值条件企业合计产值。

②保底奖补资金。

N=10万元

N：和龙市保底奖补资金额度。

3.具体流程。“因素法”按指定的因素为依据，市工信局确定具体因素支持企业，需经过党组集体研究、审核并公示后，报州工信局备案，按流程及时奖补到企业
四、有关要求

1.本年度资金支持规模以上或拟入规且对全市工业经济稳增长和工业投资拉动具有贡献的企业。项目申报单位在本次项目申报过程中只能申报一个项目，同一个企业年度内只能获得一次州本级财政支持，原则上同年度内获得国家、省工业专项补助的项目不予重复支持，要做好资金拟支持项目重复性筛查。

2.主管部门要加强资金使用情况监管，对企业提供虚假资料、虚报冒领奖补资金的，一经发现，要及时追回资金，并追究相关责任。

3.资金分配所依据数据必须为统计部门公布的法定数据。各流程要规范，专家评审等事项必须符合具体规定和要求。

4.拟支持的项目企业名单公示期不能少于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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